
業務承辦單位查檢申請
書資料是否符合規定 
補正後送回 

 
否 

是 

 
 

申請人應用檔案方式 
 

是 

開 始 

得駁回申請 

否 
補正後送回 

業務承辦單位 
 

 
 

申請人持審核通知書及身分證明文件，於約定

時日內至本所檔案應用處所應用檔案 

申請人應先辦理身分登記，承辦人核對無訛

後，始准陪同應用檔案 

 

申請人親自應用檔案完畢，業務承辦單位通知

出納人員收費、立據，收據第一聯由申請人或其

代理人收執，影本由會計室存查，複製品點交申

請人或代理人 

 
  

  

結   束 

 
 

申請人以匯票、現金方式預繳應用檔案費
用，業務承辦單位通知出納收據立據，業務承

辦單位審閱繳費無訛，辦理郵寄收據及複製。 

 

檔案應用完畢，業務承辦單位歸還檢
調檔案。 

業務承辦單位在 30 日內以審核通知書回覆
申請人准駁情形及郵寄複製品應繳納費用，並

副知檔案、出納、研考、政風室辦理相關事務。 

申請人如有必要離開應用處所，檔案應交還承

辦人員保管，檔案應用完畢，應當日歸還，如未

能於當日應用完畢者，本所業務承辦單位應於檔

案應用簽收單註記應用情形後，先辦理還卷，另

日再行調閱。另點收無誤，應於檔案簽收單簽收

註記還卷，一聯交付申請人，一聯由承辦單位存

業務承辦單位向檔管單位檢調檔案，並依檔案內

容實質准駁審核及陳核程序。 

結  束 

 

申請人填具申請書 
 

 
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核准應用檔案  

高雄市林園區公所 

民眾檔案申請應用流程

否 退回退回申請人 7 日內補

 
 

是 

1.申請書送達 
2.收發單位收文掛號 
3.送業務承辦單位 


